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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经核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

文中部分披露事项存在填报错误，现对报告部分内容进行补充更正。 以下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更正情况如下：

一、《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主营业务分析” 2、收

入与成本（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重大采购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更正前：

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合同标

的

对方当

事人

合同总

金额

合计已

履行金

额

本报告

期履行

金额

待履行

金额

本期确

认的销

售收入

金额

累计确

认的销

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

款回款

情况

是否正

常履行

影响重

大合同

履行的

各项条

件是否

发生重

大变化

是否存

在合同

无法履

行的重

大风险

合同未

正常履

行的说

明

2.5亿平

方米隔

膜

Mura-

ta�

Man-

ufac-

turing�

Co., �

Ltd.

-

12,

917.25

7,

817.64

7,

817.64

12,

917.25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不少于

4,000

万平方

米隔膜

孚能科

技 ( 赣

州 ) 有

限公司

约 1.02

亿元

3,

906.11

3,

906.11

0

已履行

完毕

公司与

孚能科

技 的

《合 作

协 议 》

累计履

约金额

不达预

期主要

受孚能

科技需

求的影

响。

1 亿 平

方米湿

法涂覆

隔 膜

（2019

年度）

合肥国

轩高科

动力能

源有限

公司

-

16,

496.08

7,

255.14

7,

255.14

16,

496.08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1.2亿平

方米隔

膜

（2019

年度）

深圳市

比克动

力电池

有限公

司

-

7,

829.25

4,

287.31

4,

287.31

7,

829.25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惠州亿

纬锂能

股份有

限公司

约 7,

000 万

元

1,

938.56

1,

938.56

0

已履行

完毕

公司与

亿纬锂

能 的

《商 务

合作协

议 》 累

计履约

金额不

达预期

主要受

亿纬锂

能需求

的影响

10亿平

方米隔

膜

欣旺达

惠州动

力新能

源有限

公司

-

13,

861.51

11,

899.43

11,

899.43

13,

861.51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锂电池

隔膜

North-

volt�

AB

不超过

33.40

亿元

996.68 924.83 924.83 996.68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湿法涂

覆锂离

子电池

隔膜材

料

LG�

Energy�

Solu-

tion，

Ltd

约

43.11

亿元人

民币

25,

950.47

25,

950.47

25,

950.47

25,

950.47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二、《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七、投资状况分析” 3、报

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投

资

方

式

是否

为固

定资

产投

资

投资项

目涉及

行业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

告期末

累计实

际投入

金额

资金来

源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收

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预

计收益

的原因

披露日

期（如

有）

披露索

引（如

有）

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

湿法隔膜

及涂覆隔

膜（一期、

二 期 ） 项

目

自

建

是

锂离子

电池隔

膜行业

28,

501,

013.13

28,501,

013.13

自 有 及

募 集 资

金

0.38% 0.00 不适用

巨 潮 资

讯 网

（公 告

编 号 ：

2021-0

67、

2021-1

44）

合计 -- -- --

28,

501,

013.13

28,501,

013.13

-- -- 0.00 -- -- --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投

资

方

式

是否

为固

定资

产投

资

投资

项目

涉及

行业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

告期末

累计实

际投入

金额

资金来

源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收

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预

计收益

的原因

披露日

期（如

有）

披露索

引（如

有）

星源材质

华南基地

二期功能

膜项目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188,

534,

559.90

315,

800,

000.00

自 筹 及

银 行 借

款

78.95

%

- - 无

年 产

36000� 万

平方米高

性能超薄

锂电池隔

膜项目二

期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75,

660,

331.48

75,660,

331.48

自 筹 及

银 行 借

款

2.86% - - 无

年 产 36,

000 万 平

方米锂离

子电池湿

法隔膜项

目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57,

950,

047.04

1,817,

766,

762.35

募 集 资

金 及 自

筹

91.07

%

-

222,

630,

405.46

无

2017-3

-6、

2017-5

-20、

2018-3

-5、

2018-8

-9

巨潮资

讯 网

（公 告

编 号 ：

2017-0

19、

2017-0

34、

2018-0

15、

2018-0

77）

超级涂覆

工厂项目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149,

167,

066.90

1,201,

635,

072.58

募 集 资

金 及 自

筹

40.54

%

-

88,

480,

389.36

未 全 部

完工

2018-3

-28、

2018-6

-15

巨潮资

讯 网

（公 告

编 号 ：

2018-0

32、

2018-0

61）

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

湿法隔膜

及涂覆隔

膜（一期、

二期） 项

目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382,

103,

554.01

382,

103,

554.01

募 集 资

金 及 自

筹

0.38% - - 不适用

2021-5

-28、

2021-1

0-20

巨潮资

讯 网

（公 告

编 号 ：

2021-0

67、

2021-1

44）

瑞典湿法

隔膜生产

线及涂覆

生产线

自

建

是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行

业

57,

589,

471.44

57,589,

471.44

自 有 资

金 及 自

筹

1.36% - - 不适用

2020-9

-15、

2021-1

1-12

巨潮资

讯 网

（公 告

编 号 ：

2020-1

17、

2021-1

63）

合计 -- -- --

911,

005,

030.77

3,850,

555,

191.86

-- --

311,

110,

794.82

-- -- --

三、《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七、投资状况分析” 5、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更正前：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超 级 涂 覆 工 厂

（一期）

是

84,

267.58

84,

267.58

1,

327.08

84,

700.55

100.51%

2021年

02月28

日

9,

081.67

不适用 否

超 级 涂 覆 工 厂

（二期）

是 30,000 2,874.54

2,

874.54

2,874.54 100.00% 不适用 是

年产20,000万平

方米锂离子电池

湿法隔膜项目

是 40,000 不适用 是

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湿法隔膜及涂

覆隔膜（一期、二

期）项目

否

67,

099.83

19,

041.67

19,

041.67

28.38%

2026年

06月30

日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

097.68

29,

097.68

29,

103.12

29,

103.12

100.02%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183,

365.26

183,

339.63

52,

346.40

135,

719.87

-- --

9,

081.67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如有）

-- -- -- -- -- --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如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 -- --

合计 --

183,

365.26

183,

339.63

52,

346.40

135,

719.87

-- --

9,

081.6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经公司2021年11月5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将原计划投入“超级涂覆工厂(二期)” 和“年产 20,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 中

的剩余募集资金 67,099.83�万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含累计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全部用于“高性能锂离

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适用

根据2019年8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将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40,

591.5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

出具“广会专字[2019]G18035720139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适用

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3亿元尚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除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3亿元和购买的3500万元理财产品尚未

到期外，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更正后：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超级涂覆工厂（一

期）

是

84,

267.58

84,

267.58

1,

327.08

84,

700.55

100.51%

2021年

02月28

日

9,

081.67

14,

634.81

不适用 否

超级涂覆工厂（二

期）

是 30,000 2,874.54

2,

874.54

2,874.54 100.00% 不适用 是

年产 20,000 万平

方米锂离子电池湿

法隔膜项目

是 40,000 不适用 是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湿法隔膜及涂覆隔

膜（一期、二期）项

目

否

67,

099.83

19,

041.67

19,

041.67

28.38%

2026年

06月30

日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

097.68

29,

097.68

29,

103.12

29,

103.12

100.02%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83,

365.26

183,

339.63

52,

346.40

135,

719.87

-- --

9,

081.67

14,

634.81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183,

365.26

183,

339.63

52,

346.40

135,

719.87

-- --

9,

081.67

14,

634.8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项

目）

超级涂覆工厂项目累计实现效益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刚投产，二期工程投资计划发生变

更，项目整体未达到设定产能。

年产20,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累计实现效益未达到预计效益，是由于项目募集资金发生

变更，全部用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的建设。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累计实现效益未达到预计效益，是由于项目尚

未建设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未来发展规划，为使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南通市的生产基地得到更有效的整合，

便于集中建设、管理和运营，提升生产效率和规模效应，公司将可转债募投项目“超级涂覆工厂” 、“年产20,

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 并入“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

由南通星源作为实施主体继续实施公司新增涂覆隔膜与湿法隔膜产能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经公司2021年11月5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将原计划投入“超级涂覆工厂(二期)” 和“年产 20,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 中

的剩余募集资金 67,099.83�万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含累计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全部用于“高性能锂离

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根据2019年8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将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40,

591.5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

出具“广会专字[2019]G18035720139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3亿元尚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除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3亿元和购买的3500万元理财产品尚未

到期外，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300568� � � � � � � � �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2-055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星源材质公司” ）于2022年

3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20号)，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

对相关事项作了认真核查，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1．年度报告显示，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4.22亿元、

4.08亿元、4.84亿元、5.4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

称“扣非净利润” ）分别为5,667.71万元、5,126.56万元、9,032.36万元、9,813.12万元。请你

公司结合各季度收入规模、毛利率、成本费用情况等说明第三、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明显高

于第一、第二季度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各季度收入规模情况

2021年度，公司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42,216.22 40,847.43 48,383.03 54,607.08 186,0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7.71 5,126.56 9,032.36 9,813.12 29,639.75

2021年度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2,216.22万元、40,847.43万

元、48,383.03万元以及54,607.08万元。 公司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高于第一、二季度，主要

原因系隔膜市场下游需求持续增长。

2、公司各季度毛利率情况

2021年度，公司销售毛利及销售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42,216.22 40,847.43 48,383.03 54,607.08 186,053.75

营业成本 27,841.86 26,312.10 29,970.89 31,595.86 115,720.72

销售毛利 14,374.36 14,535.33 18,412.14 23,011.22 70,333.04

销售毛利率 34.05% 35.58% 38.05% 42.14% 37.80%

2021年度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 公司分别实现销售毛利14,374.36万元、14,535.33万

元、18,412.14万元以及23,011.22万元，分别对应销售毛利率34.05%、35.58%、38.05%以及

42.14%。公司第三、四季度销售毛利及销售毛利率高于第一、二季度，主要原因系2021年内，

公司涂覆隔膜产能不断释放，带动涂覆隔膜单位成本有所下降、销售收入及销售毛利率有

所提升。

3、公司各季度费用情况

2021年度，公司期间费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季度 2021年2季度 2021年3季度 2021年4季度 2021年年报

销售费用 472.09 1,091.78 702.83 1,713.07 3,979.76

管理费用 2,730.62 3,590.85 3,577.22 6,377.94 16,276.63

研发费用 1,207.31 2,191.23 2,498.50 5,229.16 11,126.20

财务费用 1,933.66 2,070.49 1,913.69 1,236.28 7,154.11

小计 6,343.69 8,944.35 8,692.23 14,556.44 38,536.70

营业收入 42,216.22 40,847.43 48,383.03 54,607.08 186,053.75

比率 15.03% 21.90% 17.97% 26.66% 20.71%

2021年度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 公司期间费用合计分别为6,343.69万元、8,944.35万

元、8,692.23万元以及14,556.44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5.03%、21.90%、

17.97%以及26.66%。

公司2021年度第三、四季度期间费用高于第一、二季度，主要原因系第四季度年终奖金

计提及费用计提。

4、小结

综上，公司第三、四季度扣非净利润明显高于第一、第二季度的原因为：①第三、四季度

下游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公司销售收入环比显著增长；②2021年内，公司涂覆隔膜产能不断

释放，带动公司涂覆隔膜销售收入及销售毛利率有所提升、继而带动公司整体销售毛利及

销售毛利率有所提升；③公司费用有效控制，在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有效控制了期

间费用支出，继而实现了扣非净利润的增长。

问题2．年度报告显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明细中，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3,

999.88万元，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为-3,886.60万元。

（1）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处置原因、处置资产账面价值、

处置价格及定价公允性、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2）请你公司说明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的具体形成原因、

确认依据、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处置原因、处置资产账面价值、

处置价格及定价公允性、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处置原因、处置资产账面价值、处置价格及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的非流动资产处置主要系无纺布生产线的报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内容 处置资产账面价值 处置价格 处置损益

无纺布生产线 3,990.80 0.00 -3,990.80

公司的无纺布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医用熔喷布，由于市场趋近饱和，预计未来可实现

效益较低。 为了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公司决定停止医用熔喷布业务的生产经营，对无纺布

生产线进行报废处理，将厂房、人力、资金等生产资源集中投入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隔膜的

生产。

2、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无纺布生产线的报废事项，已经通过公司生产中心、设备中心、技术中心、财务中心等

相关部门的内部审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该事项不

属于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交易类型。 公司对该事项已进行补充公

告，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与 本 公 告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3、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二十三条，企业出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

发生固定资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固

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 根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营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应包括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 公司将无纺布生产线的

报废损失3,990.80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规

定。

（2）请你公司说明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的具体形成原因、

确认依据、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具体形成原因

201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中美贸易争端由此开始，并

且愈演愈烈，持续至今。 自贸易争端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相继对中兴、华为等企

业实施了制裁。 一些美国企业也对我国企业虎视眈眈，频繁以专利侵权为由状告我国企业，

索取巨额的赔偿款和专利费。

塞尔格有限责任公司（Celgard,� LLC,以下简称“Celgard” ），注册地址为美国北卡

罗莱纳的夏洛特市，是美国的一家生产干法聚烯烃隔膜企业。 2019�年 10� 月，Celgard� 在

美国联邦加州北部地区法院奥克兰分部， 起诉公司及子公司美国星源，Celgard� 声称公司

及子公司美国星源侵犯其专利权、侵害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诱导违约以及蓄意干扰潜在

经济关系。2020�年 5�月 22�日，Celgard�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公

司及子公司美国星源涉嫌侵害其商业秘密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并向法院主张经济赔偿

（未提出具体金额） 和申请禁止其声称的公司继续使用其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2021�年 4�月 16�日， 公司收到 Celgard�向英格兰及威尔士商事与财产法院递交的若干

诉讼材料。 在起诉状中，Celgard�声称公司涉嫌侵害其商业秘密、并非法使用了其机密信息

和/或可能会供应侵权产品等，并称其将主张经济赔偿（但未提出具体金额） 和申请禁止其

声称的公司继续使用其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虽然公司目前在美国、英国等地区开展的业务很小，Celgard的诉讼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不产生影响，但是不应诉则会被当地法院裁决为自动败诉，Celgard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或地

区继续以相同的理由起诉公司，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可能会优先参考已有裁决结果进

行判决，进而对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了避免Celgard后续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继续无理纠

缠的风险，同时考虑到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企业更应积极应对，彰显企业的担当，维护企业形

象，公司决定积极应诉，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作为该诉讼案件的代理律师。

美国当地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联邦地区法院与

Celgard�的诉讼中已取得胜诉，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同意公司提出的驳回起

诉的动议，驳回了 Celgard� 对公司的起诉；同时法院驳回了 Celgard� 对公司及子公司美

国星源的初步禁令的动议；美国当地时间 2021� 年 12� 月 13�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联

邦地区法院做出以下判决： 1、法院准予公司提出的禁止 Celgard� 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西

区联邦地区法院针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动议； 2、法院同时驳回了 Celgard� 提出的废除或驳

回公司提交的修改反诉状的动议； 3、法院同时驳回了对Celgard� 提出的宣告公司反诉无

效或将发行人的反诉移送至北卡罗来纳州西区法院审理的动议。 美国当地时间 2022� 年

1�月 11�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西区法院就 Celgard�起诉公司一案做出判决，同意将该案

件移送至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与 Celgard�在英格兰及威尔士

商事与财产法院和美国地区法院的诉讼尚在积极应诉之中。

由于境外诉讼成本较高，且诉讼案件较多，2021年度公司与Celgard的诉讼案件发生的

诉讼律师费用为3,886.60万元，公司将其计入管理费用，并确认为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

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确认依据

①报告期内公司在英国和美国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极低，相关诉讼与公司与生产经营无

直接关系

Celgard�起诉公司的案件所在地为英国和美国，报告期内公司在英国和美国的销售收

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地区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美国 8.99 0.005% 3.28 0.003%

英国 0.000% 0.000%

合计 8.99 0.005% 3.28 0.003%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在英国和美国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极低，相关诉讼与公司与

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 考虑管辖区域和公司的海外销售地域，即使公司未能胜诉，Celgard�

在英国和美国的诉讼对公司的境外经营及出口业务预计不会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②Celgard�的专利诉讼并非是针对公司的特定行为

近年来 Celgard�多次以专利侵权为由起诉行业内其他公司， 相关诉讼不完全统计结

果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日期 起诉地点 诉讼事项

1 Celgard SUMITOMO�CHEMICAL�CO.,LTD 2013年 美国 专利侵权

2 Celgard SK�INNOVATION�CO.,LTD 2013年 美国 专利侵权

3 Celgard SK�INNOVATION�CO.,LTD 2014年 美国 专利侵权

4 Celgard LG�CHEM,LTD.,LG�Chem�Americ�a,Inc. 2014年 美国 专利侵权

5 Celgard MTI�Corporation 2018年 美国 专利侵权

6 Celgard

TARGRAY�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INC.

2019年 美国 专利侵权

7 Celgard 孚能科技及其子公司 2019年 美国 专利侵权

由上表可知，Celgard�除对公司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外， 对多家行业内公司在美国提

起专利权诉讼，并非是针对公司的特定行为。 同时，虽然公司境外主要销售区域为韩国、新

加坡、日本等，但 Celgard� 仍在美国、英国对公司提起诉讼，主要原因系 Celgard� 为美国

本土企业， 对美国法律制度更为了解， 选择在美国、 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提起诉讼对

Celgard�而言更具优势。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与Celgard的诉讼案件发生的诉讼律师费用，属于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Celgard的诉讼案件涉及的费用均系诉讼律师费用，已经通过公司财务中心、总

裁办等相关部门的内部审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该事项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公司已经及时披露上述诉讼事项以

及相关进展公告，履行了相关披露义务。

4、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营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

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生产经营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

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 公司将

与Celgard的诉讼案件发生的诉讼律师费用3,886.60万元计入管理费用， 并作为非经常性

损益披露，相关会计处理符合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

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星源材质公司与资产处置、费用报销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

测试关键控制流程执行的有效性；

2、访谈星源材质公司管理层，了解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内容、处置原因；

3、访谈星源材质公司法务负责人，了解诉讼案件的具体背景、形成原因和确认依据，以

及未决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4、现场盘点星源材质公司固定资产，检查固定资产的处置状况；

5、检查星源材质公司在英国、美国的部分销售合同；

6、通过公开信息查询 Celgard�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的诉讼情况；

7、复核非流动资产处置、诉讼律师费用等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星源材质公司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处置原因合理，处置价格公允，已按要求履行

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会计处理符合规定；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的形成原因合理，确认依据充分，已按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规定；

星源材质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星源材质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3．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华南、华中、华东、海外地区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变

动-17.30、6.48、16.36、8.67个百分点，请结合各地区经营情况、产品结构、原材料及产品价格

等情况说明各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且较上年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本期华南地区毛利率27.96%，相比上年同期减少17.30%;其中干法产品占该地区销售

额50%以上，该产品毛利率下降16.15%。 2021年，受全球化工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公

司各大主要原材料的综合平均单价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涨幅，成本上涨是导致其毛利率下滑

的主要原因。

本期华中地区毛利率14.40%，相比去年同期增加6.48%;其中湿法涂覆产品占该地区销

售额50%以上，该产品毛利率增加9.45%。

本期华东地区毛利率39.09%，相比去年同期增加16.36%;其中湿法涂覆产品占该地区

销售额50%以上，该产品毛利率增加47.75%。

本期海外地区毛利率51.37%，相比去年同期增加8.67%;其中湿法产品约占该地区销售

额50%且毛利率较高。 2021年度，因常州基地（生产湿法隔膜）海外客户新产品通过客户认

证，客户开始大幅增加销售订单，从而增加了当期销售收入，提高了整体毛利率。

问题4． 请你公司核实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销售合同及采购合同，

如是，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第二十五条以及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规范运作》第7.3.5条的

要求，补充披露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重大采购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包括合同

履行进度、本期及累计确认的销售收入金额、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等，并说明影响合同履行的

各项条件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存在合同履行的重大风险等。

【公司回复】：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标

的

对方当

事人

合同总

金额

合计已

履行金

额

本报告

期履行

金额

待履行

金额

本期确

认的销

售收入

金额

累计确

认的销

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

款回款

情况

是否正

常履行

影响重

大合同

履行的

各项条

件是否

发生重

大变化

是否存

在合同

无法履

行的重

大风险

合同未

正常履

行的说

明

2.5亿平

方米隔

膜

Mura-

ta�

Man-

ufac-

turing�

Co., �

Ltd.

-

12,

917.25

7,

817.64

7,

817.64

12,

917.25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不少于

4,000

万平方

米隔膜

孚能科

技 ( 赣

州 ) 有

限公司

约 1.02

亿元

3,

906.11

3,

906.11

0

已履行

完毕

公司与

孚能科

技 的

《合 作

协 议 》

累计履

约金额

不达预

期主要

受孚能

科技需

求的影

响。

1 亿 平

方米湿

法涂覆

隔 膜

（2019

年度）

合肥国

轩高科

动力能

源有限

公司

-

16,

496.08

7,

255.14

7,

255.14

16,

496.08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1.2亿平

方米隔

膜

（2019

年度）

深圳市

比克动

力电池

有限公

司

-

7,

829.25

4,

287.31

4,

287.31

7,

829.25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惠州亿

纬锂能

股份有

限公司

约 7,

000 万

元

1,

938.56

1,

938.56

0

已履行

完毕

公司与

亿纬锂

能 的

《商 务

合作协

议 》 累

计履约

金额不

达预期

主要受

亿纬锂

能需求

的影响

10亿平

方米隔

膜

欣旺达

惠州动

力新能

源有限

公司

-

13,

861.51

11,

899.43

11,

899.43

13,

861.51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锂电池

隔膜

North-

volt�

AB

不超过

33.40

亿元

996.68 924.83 924.83 996.68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湿法涂

覆锂离

子电池

隔膜材

料

LG�

Energy�

Solu-

tion，

Ltd

约

43.11

亿元人

民币

25,

950.47

25,

950.47

25,

950.47

25,

950.47

账期内

回 款 ，

无超账

期

是 否 否

问题5．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9.69亿元，其中其他货币资金余额

3.18亿元，较期初增长439.87%，主要为贷款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票据保证金、保函保证

金以及司法冻结资金；短期借款余额13.97亿元，其中票据贴现余额7.95亿元，期初余额为0；

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利息支出6,700.41万元， 同比增长210.28%； 票据贴现利息1,861.69万

元，同比增长160.24%。

（1）请按性质逐项列示其他货币资金中使用受限货币资金的金额、具体发生原因和存

放状态，并结合现有业务及票据规模、借款情况、保证金比例等说明其他货币资金中各类保

证金规模水平的合理性以及其他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被其他方实

际使用或者变相占用的情况。

（2）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明细中票据贴现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贴现资金

用途、与应收票据规模是否匹配，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结

合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及其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

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你公司结合借款规模、利率等测算说明报告期利息支出、票据贴现利息同比增

长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请按性质逐项列示其他货币资金中使用受限货币资金的金额、具体发生原因和存

放状态，并结合现有业务及票据规模、借款情况、保证金比例等说明其他货币资金中各类保

证金规模水平的合理性以及其他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被其他方实

际使用或者变相占用的情况。

其他货币资金中使用受限货币资金按性质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期末金额 存放状态

票据保证金 22,850.50 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信用证保证金 6,150.53 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贷款保证金 1,500.00 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保函保证金 769.76 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司法冻结资金 410.71 存放在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

应计利息 72.88

合计 31,754.38

1、票据保证金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保证金金额 票据票面金额 保证金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9,950.00 9,950.00 10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6,600.00 15,600.00 42.3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000.50 3,000.00 100.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1,800.00 1,800.00 1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1,500.00 1,500.00 100.00%

合计 22,850.50 31,850.00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外部供应商和合并

范围内关联公司支付部分货款。 为了降低票据风险，银行一般会结合银行规定、企业在开户

银行的信用等级等因素，要求企业将票据票面金额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保证金账户，作为

票据保证金。 报告期内，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金额较大，且银行要求缴

存的保证金比例较高，因此票据保证金期末金额较期初增长幅度较大。

2、信用证保证金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保证金金额 信用证金额 保证金比例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882.00 5,880.00 15.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223.24 4,035.75 30.3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621.03 5,307.35 11.7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部支行 301.17 3,000.00 10.0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600.00 3,600.00 16.67%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行 1,550.20 1,666.87 93.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901.69 900.00 100.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71.20 712.00 10.00%

合计 6,150.53 25,101.97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开具信用证的方式，向国外进口设备供应商和合并范围内关联公

司支付部分设备款和货款。 为了降低信用证风险，银行一般会结合银行规定、企业在开户银

行的信用等级等因素，要求企业将信用证金额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保证金账户，作为信用

证保证金。 报告期内，公司开具的信用证金额较大，且部分银行要求缴存的保证金比例较

高，因此信用证保证金期末金额较期初增长幅度较大。

3、贷款保证金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保证金金额 贷款金额 保证金比例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1,500.00 5,000.00 30.00%

合计 1,500.00 5,000.00

报告期末，公司的贷款保证金主要系公司与银行约定而存入的季度贷款风险保证金。

4、保函保证金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保证金金额 保函金额 保证金比例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699.76 6,201.72 11.2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70.00 69.82 100.26%

合计 769.76 6,271.54

报告期末，公司的保函保证金主要系公司为子公司Senior� Material（Europe）AB开

具国际保函而存入的保证金或风险缓释金，以及子公司江苏星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海关税费保函而存入的保证金。

5、司法冻结资金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司法冻结金额

招商银行深南中路支行 410.71

合计 410.71

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 ）就与本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

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搜于特为原告，本公司为被告。搜于特诉请深

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判令：（a）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SYTXY20200508的《聚

丙烯塑料制品销售合同》与编号为SYTXY20200508-3的《订单补充协议3》；（b）判令被

告返还原告货款382.6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82.6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础上浮50%，自2020年7月1日起计算至返还全部货款

之日止，暂计至2021年9月30日的利息为280,529.64元），共计4,107,129.64元；（c）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8日对该案件进行立

案，案号为（2021）粤0311民初4594号。

报告期末，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的银行存款410.71万元已

被搜于特向法院申请并执行司法冻结。

综上，公司报告期末其他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开具票据、信用证、保

函、借款等业务而增加保证金缴存金额，以及涉及诉讼被申请司法冻结所致，不存在被其他

方实际使用或者变相占用的情况。

（2）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明细中票据贴现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贴现资金

用途、与应收票据规模是否匹配，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结

合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及其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

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短期借款明细中票据贴现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明中票据贴现金额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票据种类 票据出具方 票据贴现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外部客户 800.00

银行承兑汇票 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 34,850.00

商业承兑汇票 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 3,500.00

信用证 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 40,380.00

合计 79,53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明中票据贴现金额主要系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之

间开具的票据。

公司内部交易的结算模式和会计处理如下：

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A向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B采购货物，A公司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商业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的方式支付货款。 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

贷：应付票据

B公司收到A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或信用证，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收票据

贷：应收账款

B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情况，对取得的票据进行贴现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票据

在合并报表层面，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之间开具的票据，票据贴现取得资金是公司的

融资行为。因此公司将合并范围内关联公司之间开具的票据贴现金额，披露为“短期借款—

票据贴现” 。

2.�贴现资金用途

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明细中的贴现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原材料、支付职工薪酬等日常

经营活动开支以及购买大型机械设备、基建款等投资活动开支，符合公司的业务需要。

3、与应收票据规模是否匹配

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且未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金额5,759.19万元， 其中

已背书金额4,959.19万元，已贴现金额800.00万元。期末短期借款明细中由外部客户开具的

票据贴现金额800.00万元，与应收票据规模匹配。

4.�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外部客户开具的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票据种类

报告期内发生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背书金额 贴现金额 背书金额 贴现金额

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

汇票

30,343.64 19,702.66

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承兑

汇票

10,800.00 1,160.00 3,797.36 800.00

商业承兑汇票 3,192.37 1,161.84

合计 44,336.01 20,862.66 4,959.19 800.0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五条，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

转移满足本准则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同时第七条规定，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

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2018年修订）指

出：“关于这里所指的‘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 ，企业应当根据金融资产的具体特征作出判

断。 需要考虑的风险类型通常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逾期未付风险、提前偿付

风险（或报酬）、权益价格风险等。 ”

对于由外部客户开票的票据，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票据业务监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33号）并参考《上市公司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9）》等，遵照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的

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 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6家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以及信用等级一般的其他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以下

简称“信用等级一般银行” ）。 6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招

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

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 上述银行信用良好，拥有国资背景或为上市

银行，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情况良好，因此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公司将上述

信用等级较高银行的6家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承兑人的应收票

据背书、贴现进行终止确认，信用等级一般的其他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作为承兑的人的应

收票据不终止确认。已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你公司结合借款规模、利率等测算说明报告期利息支出、票据贴现利息同比增

长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利息支出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下转B075版）


